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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9）京0108民初49885号案件
补充资料说明函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21年4月16日受贵院委托对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5号院2号楼3门45号房屋现在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于2021年收到贵院寄来的《鉴定评估委托书》及《北京市房产所有证》[优海字第035719]复印件（登记信息不清晰）。
现根据本次委托的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，结合贵院提供的现有资料，仍需贵院协调补充以下文件：
1.依据《北京市房产所有证》[优海字第035719]复印件（登记信息不清晰）记载，估价对象为优惠价购房，需提供《房屋买卖合同》确定其权属是否完整，是否满足上市条件；若《房屋买卖合同》中未明确该房屋权属及上市问题，需委托方协商确定是否可上市交易，并出具设定函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经与原告当事人孙天霞确认，现场查勘时不方便估价人员入户拍照记录，如情况属实，需贵院对估价对象内部装修情况进行设定，并出具设定函。
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，并发函至我公司。
特此说明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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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（ 2019 ）京 010 8 民初 49885 号案件   补充资料 说明函   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：   我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6 日 受 贵院 委托对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 外大街 15 号院 2 号楼 3 门 45 号房屋现在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 于 2021 年 收到贵院寄来的《 鉴定评估委托书 》 及《 北京市房产所有证 》 [ 优海字 第 035719 ] 复印件（ 登记 信息 不清晰 ） 。   现根据 本次委托的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，结合贵院 提供的 现有资料 ， 仍 需贵院协调补充 以下文件 ：   1. 依据 《 北京市房产所有证 》 [ 优海字第 035719 ] 复印件（ 登记 信息 不清晰 ） 记载，估价对象为优惠价购房，需提供《 房屋买卖合同 》 确定 其 权属是否完整 ，是否 满足 上市条件； 若《 房屋买卖合同 》 中未明确 该 房屋权属及上市问题，需委托方 协商确定是否可上市交易，并 出具设定 函 。   2. 经与原告当事人孙天霞确认，现场查勘时不方便 估价人员入户 拍 照记录 ， 如情况属实 ， 需贵院 对估价对象内部装修情况进行 设定 ，并出 具设定函。   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，并发函至我公司。   特此说明。 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 日  

